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第二屆第三次臨時理事會紀錄(節錄) 

時 間：101 年 12 月 08 日（星期六，下午 13:30 至 17：00） 

地 點：新北市政府 401 會議室 

主 席：劉欽旭理事長 

出席人員：(略) 

一、 報告出席人數 

二、 宣布開會 

三、 確認議程：提案編號 9 移至編號 4 後討論，餘提案依序調整順序。 

四、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並報告執行情形，決議：通過。 

五、 提案討論 

編 號：3 

提案人：秘書處(政策部) 

案 由：請審查修正本會對教育部因應工會法修正之「教師法修正條文草案」所

擬之因應條文草案（如夾頁）。 

說 明：(略) 

辦 法：依通過條文向立委提出說明。 

決 議： 

一、通過修正如附件。 

二、教師評鑑參與機制依下列順序，授權辦公室視狀況決定：1.全國教師公會 2.

全國教師工會 3.比照大學法由校務會議通過。 

 

 

附件 (節錄) 

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

條文 
教育部說明 20121208 全教總臨理會決議及理由 

第十七條之一 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應接受教師評

鑑；其評鑑項目、

內容、指標、方式、

程序、評鑑結果之

運用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教育

部訂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提升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

教學品質，增進學

生學習成效，爰於

前段明定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

應接受教師評鑑。  

三、教師評鑑涉及

教師權利義務，依

據法律授權明確

第17條之1 

大學教師之評鑑，依大學法之規定；專

科學校教師之評鑑，準用大學法之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評鑑為專業發

展評鑑：係以促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

教學品質及增進學生學習成果為目標，

對於教師就其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

營與輔導、敬業精神與進修等項目所為

之評鑑，不作為教師成績考核及續聘之

依據。其評鑑項目、內容、指標、方式、

程序、評鑑結果之運用及其他相關事項



原則，有關授權的

內容、範圍須具體

明確，爰於後段就

其評鑑項目、內

容、指標、方式、

程序、評鑑結果之

運用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授權

由教育部定之，以

資明確，並依據修

正條文第三十七

條規定，本法授權

訂定之各項辦

法，教育部應邀請

相關團體代表參

與訂定。 

之辦法，由教育部與全國教師公會共同

訂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鑑制度之實施

方式如下： 

一、由學校校長、承辦主任、及教師公

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

表等組成之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校

長擔任召集人及主席，承辦主任擔任執

行秘書，每三年為一週期，辦理教師自

我評鑑、校內同儕評鑑。 

二、 評鑑報告及結果應予保密，其正本

由學校及教師各執一份，。教師對評鑑

結果得加註意見，與評鑑報告各正本併

同保存。 

三、 教師不服評鑑結果得進行申訴。校

方及主管機關應依評鑑報告內容及評鑑

結果進行答辯，不得採用其他未經評鑑

報告確認之資料。 

四、教師經評鑑後未達專業基準者，應

於接獲通知一個月內，由評鑑推動小組

安排適當人員與其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

畫，並於進行專業成長後，再次安排校

內評鑑。但評鑑結果若經教師提起申

訴，則暫停執行，俟申訴評議確定後再

繼續。 

 


